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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四等考試 

類 科：戶政 

科 目：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

一、甲以其五歲之子乙的名義購買 A 屋，試問：（每小題 10 分，共 30 分） 

該代理之法律行為是否有效？ 

乙十六歲時，就讀高職餐飲管理科，甲同意乙開設一家專賣定食簡餐的小店，因經驗不足，

買進了成本太高的大明蝦作為食材，有虧損倒閉的可能，被甲禁止其再買進該種明蝦作料

理販售，但乙仍再度向水產商人丁訂購了一批明蝦。不知情的丁於出貨後，得否向乙收取

明蝦的貨款？ 

乙十六歲時，尚未考到機車駕照即騎乘甲之機車外出，想要找同學討論功課，未料乙居然

在路上把一位正在外出散步的老先生丙撞死了。丙已喪偶，家中已成年的獨生子戊出面處

理喪葬事宜。乙之侵權行為能力為何？ 

★★ 

本題僅涉及同學們是否熟悉行為能力之相關規定，算是簡單。只要同學先搞

清楚行為能力制度之目的，即得與識別能力予以區分。再者，未成年子女除有限制行為能力

之規定適用外，亦須同時注意父母代理權之相關規定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75、76、77、79、85、103、187、1086條。 

【擬答】 

甲之代理行為，原則上應為有效 

按民法第 75 條前段規定：「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，無效。」；同法第 76 條規定：

「無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，並代受意思表示。」；次按民法第 1086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」；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。」 

由此可見，因乙屬無行為能力人，是不得為有效（健全意思表示）的法律行為（如買

賣）。因此，甲乃 5 歲之乙的父母，依法為未成年子女乙的法定代理人，故得由甲代理

乙為法律行為，包括締結 A 屋買賣之契約行為及移轉 A 屋所有權之物權行為，均屬甲之

代理權限範圍內。 

然按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反，依法不得代理

時，法院得依父母、未成年子女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

依職權，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。」；同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

女之特有財產，有使用、收益之權。但非為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分之。」 

據此，可見立法者就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代理權及處分權之行使上，特別注重「未成

年子女利益」。因此，學說上有認為父母代理權之行使，若有違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時，

為保護其利益，不妨擴張解釋（類推適用）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範圍，亦包

括「父母代理權之行使」。是本件甲以乙名義購買 A 屋之行為，原則上為有效，若有害

於乙之利益時，則類推適用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，而為無權代理之行為，待由未成

年子女成年時為承認之。 

不知情之丁得收受乙之貨款 

按民法第 77 條規定：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

許。但純獲法律上利益，或依其年齡及身份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；同法

第 79 條規定：「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所訂立之契約，須經法定代理

人之承認，始生效力。」 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2地方特考） 

共 5頁 第 2頁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次按民法第 85 條規定：「（I）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，限制行為

能力人，關於其營業，有行為能力。（II）限制行為能力人，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

時，法定代理人得將其允許撤銷或限制之。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。」 

據此，本件乙 16 歲乃限制行為能力人，原則上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，均須得法定代理人

之允許，且其所為契約行為，縱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亦應取得其事後之承認。然甲

既為同意乙開設一家專賣定食簡餐的小店，即依民法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，就該小店營業

範圍內，有行為能力而得為營業相關之法律行為。 

惟因乙經驗不足，開設後被甲禁止再為購買成本昂貴之明蝦作為料理販售，是屬民法第

85 條第 2 項所定「限制」之情形，此時乙就該限制範圍內仍為法律行為者，則應回歸適

用民法第 77、79 條規定。但乙仍再度向不知情之丁訂購一批明蝦，則二人間之買賣契約

及價金移轉行為，將依民法第 85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，為保護善意第三人之信賴，而得由

丁主張上開法律行為對其仍為有效，是丁得收受乙之貨款。 

乙之侵權行為能力，得否負侵權損害賠償責任，應視其有無識別能力而定 

按民法第 18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

者，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，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行為時無識別能

力者，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；同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不法侵害他

人致死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」；同法第 194 條規定：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

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」 

由此可見，行為能力與識別能力有別，前者係判斷能否獨立為一法律行為；後者則判斷

是否須負侵權責任。因此，縱使乙 16 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仍須獨立判斷其有無識別能

力，方能論以侵權行為能力（負起責任）。然依其年齡、智識，對於機車駕照考取、交

通安全規則皆有一定認識，至少得以識別汽、機車於道路上駕駛，須有透過測驗考試而

取得駕照，始能為之，故乙原則上應具有識別能力，予先敘明。 

次按乙未經考取機車駕照情況下，應注意卻疏未注意安全駕駛條件，從而駕駛機車將丙

撞死之行為，致丙生命權受有侵害，同時亦造成其子戊精神上痛苦，自應負有民法第

184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187 條第 1 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並依同法第 192 條

第 1 項、第 194 條規定，戊得向丙分別請求喪葬費、精神慰撫金等損害賠償費用。 

 

二、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甲透過跨國婚姻媒合單位找到一位外籍女子乙，兩人結婚，婚後甲、乙生下 A、B 兩名子

女，甲於婚後第八年，乙已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後離婚，甲、乙約定由甲單獨行使

親權，甲於離婚後第三年死亡，往生前甲留下一份有效的代筆遺囑，內容係交代死後 A、

B 由其兄嫂丙、丁收養。乙離婚後一直有到前夫家裡探望 A、B，不同意夫家將 A、B 出

養給丙、丁的安排。丙、丁能否收養八歲和十歲的 A、B？（20 分） 

戊、己婚後並無生下任何兒女，遂共同收養庚、辛之兒子 C 為養子。C 於被收養後，從

養父戊方之姓氏，未料戊為躲避個人債務之追討，於 C 七歲時，即離家出走未歸已有數年，

己均靠娘家幫助照顧 C 子並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開銷。戊、己未離婚，己得否於 C 尚未成

年時，聲請法院宣告變更 C 之姓氏為己方之姓氏？（15 分） 

★★★ 

本題就是法條題，考驗學生對於法條熟悉度，以及圍繞在父母子女之間相關

權利義務應如何點出重點，即在子女最佳利益為何，將影響父母雙方為法定代理人、共同對

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或負擔義務之判斷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1059、1076-1、1076-2、1078、1079-1、1086條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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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 

丙、丁未經乙同意之前，不得收養 A、B 

按民法第 1076-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子女被收養時，應得其父母之同意。但有下列各款情

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

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。二、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。」；同法第

1079-1 條規定：「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，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。」 

次按民法第 1076-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，應得其法定代理

人之同意。」；同法第 1086 條規定：「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」 

觀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，係認為收養關係成立後，養子女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於收養

關係存續中停止之，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，故應經父母之同意。且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離

婚，法定代理人僅為父母之一方，此時法定代理人將子女出養，因將影響未任法定代理

人之父或母與該子女間之權利義務，故仍應經未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

父母之同意。又本條同意雖屬父母固有之權利，但在父母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

養義務而濫用同意權、或有其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、或事實上不能為意思

表示之情形時，得例外免除其同意，以保護被收養者之權利。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1

年度司養聲字第 65 號民事裁定參照） 

是本件甲、乙雖然約定離婚後，由甲單獨行使親權，惟其二人子女 A、B 是否出養予他

人，依上開規定及立法意旨，自應取得 A、B 之父母甲、乙雙方同意，亦即縱使乙未任

未成年子女 A、B 之親權行使之人，原則上仍對於丙、丁收養 A、B 一事有同意權，以

符合養子女最佳利益。 

已得向法院聲請變更 C 之姓氏為已姓 

按民法第 1059 條第 5 項第 3、4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

或子女之請求，為子女之利益，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：三、父母之一方或

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。四、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。」；同法

第 1078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規定，於收養之情形準用

之。」 

據此，本件戊、已共同收養庚、辛之兒子 C，並從養父戊方之姓氏（民§1078III 準用

§1059II）。然已嗣後欲變更 C 之姓氏從其姓時，審酌戊於 C 之 7 歲時，即離家出走未歸

已有數年，且家庭基本開銷均仰賴已娘家之照顧，則有戊生死不明滿 3 年，或是戊顯有

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，自依民法第 1078 條第 3 項準用第 1059 條第 3 項第 3、4 款

規定，己得於 C 尚未成年時，聲請法院宣告變更 C 之姓氏從其姓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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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已喪偶，育有子女丙一人，甲因車禍過世，死亡時留下一棟 A 屋，價值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一千萬元，尚有向 B 銀行商借之四百萬元貸款未付。B 銀行於出借款項時，要求甲將 A 屋

設定抵押權予 B。甲另向 C 借款八百萬元尚未清償，還以合法有效的遺囑交代遺贈外遇對象

D 二百萬元。丙於知悉甲死亡後八個月開具甲之遺產清冊陳報法院。丙另先將遺贈二百萬元

交給其認識的 D，以答謝 D 照顧甲之晚年生活，結果導致 C 所經營的公司週轉資金不足，

幾乎倒閉，受有損害。試問甲之遺產繼承應如何處理？（35 分） 

★★★ 

本題關鍵點在於，同學們是否瞭解關於遺產之清償與分配的流程，在繼承人

已開具遺產清冊之情形下，便即須處理限定繼承（即遺產範圍內為清償）之清償對象、比例

數額為何，故清償順序、違反時之返還，即是民法第 1156 條以下之規範重點，還請同學們多

多留意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1156、1159、1160、1161條。 

【擬答】 

甲之遺產，應依序由 B、C、D 受償 

按民法第 1156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（I）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

產清冊陳報法院。（II）前項三個月期間，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，認為必要時，得延展

之。」；同法第 115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繼承人依前二條規定陳報法院時，法院應依公示

催告程序公告，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。」 

復按民法第 115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，繼承

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，均應按其數額，比例計算，

以遺產分別償還。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。」；同法第 1160 條規定：「繼承人非

依前條規定償還債務後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。」 

由此可見，本件經唯一繼承人丙開具甲之遺產清冊陳報法院時，即應進行公示催告程序

公告，讓被繼承人甲之債權人能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債權，以知悉其所負債務有多少，並

按該債權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性，而決定清償順序及比例。是甲之債權人分別有 B、C、

D，因 B 之 400 萬元借貸債權尚有抵押權之擔保而具有優先受償性，而 C 之 800 萬元借

貸債權則為普通債權而次受清償，最後始得清償受遺贈人 D 之債權，故於甲之遺產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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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範圍內，依序由 B、C、D 受償，合先敘明。 

丙先為遺贈 200 萬元予 D 之行為，將使債權人 C 受有損害，故 C 得擇一向丙請求 200 萬

元之損害賠償；或向 D 請求 200 萬元之不當受領數額 

按民法第 1161 條規定：「（I）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千一百六十條之

規定，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，應負賠償之責。（II）前項受有損害之人，對

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，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。（III）繼承人對於不

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，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。」 

據此，本件繼承人丙不依前述之受償順序為清償，反而先遺贈 200 萬元予 D，將按原順

序由 B 受有 400 萬元清償後，使 C 本應受償 600 萬元（遺產 1000 萬元−B 之 400 萬元

＝600萬元）卻只能受償 400 萬元（遺產 1000 萬元−D之 200萬元−C之 400萬元＝400

萬元）是已違反民法第 1159 條第 1 項及第 1160 條規定，致 C 之債權所受損害數額為

200 萬，自得依民法第 1161 條第 1 項規定，向丙請求 200 萬元之損害賠償。 

然考量丙恐因無資力而無法清償之情形，是依民法第 1161 條第 2 項規定，C 得向受遺贈

人 D 請求不當受領之 200 萬元，二者得視情形而選一請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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